首问首办制

第1条  首问首办责任制是指服务对象采取来信、来电、来访等方式咨询或办理相关事项时，首位接待或受理的工作人员履行首办责任，耐心细致地负责解答、处理或引导到承办工作人员的制度。
进驻窗口工作人员为进驻单位窗口工作的“首问责任人”，承担进驻单位窗口工作的首问责任。
第2条  首问首办应遵循热情主动，文明履职，廉洁高效，服务规范，方便群众的原则。
第3条  首问首办责任人的责任
（1） 工作人员必须明确自己岗位职责，了解本部门的业务分工；强化职业道德，树立服务群众思想；加强业务学习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。
（2） 属于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的承办事项，应依法在规定办结时限内及时处理；属于联合办理的事项，由各窗口单位负责人具体落实，在承诺时限内必须办结；不能现场办理的，应说明情况后告知办事时限；需要提供补充相关材料的，应当一次性告知相关办事程序、要求及所需材料等。对按规定不能办理的事项，应对服务对象详细说明理由并做好解释工作。
（3） 咨询和办理事项属于其他工作人员职责范围的，首问责任人应主动为其联系并引导衔接。若业务办理人不在且联系不上时，首问责任人应对办理事项进行登记并负责移交办理。
（4） 咨询或办理事项不属于本级职能范围内的，首问责任人应当说明情况，认真解释引导，帮助办理，并向服务对象具体承办机关或者咨询部门，尽自己所能给予指导和告知帮助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四条  首问首办责任在接待服务对象或咨询时，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做到文明礼貌，便民利民、优质高效，清正廉洁、严于律己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（一）以“不知道”、“不清楚”等为由，对服务对象不接待、置之不理、敷衍推诿；
（二）不一次性告知服务对象办事程序、要求及所需材料；
（三）属于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项该办不办或有意刁难、设置障碍、责任意识淡薄、工作效率低下、服务质量较差；
（四）不属于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不热情、不接待、不引办、不解释、不提供便利条件，致使服务对象来回奔波，造成不良影响；
（五）其他损害服务对象合法权益的行为。
第五条 首办责任人在受理申请事项时，要一次性告申请人应当提交的有关文件、材料以及所申办事项应当依法遵循的有关程序，必要时向其提供有关资料、表格等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首办事项交于后续办理人员。
第六条 服务对象对首问首办责任人工作不满意的，可以投诉。对服务对象的投诉必须受理，并及时组织进行调查处理，调查处理应当在接到投诉后的15日内书面告知投诉对象。
